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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籲請民眾乘坐計程車應在安全地點上下車 

共同維護交通秩序 

日期：112/07/13 資料來源：交通部路政司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案已於 6 月 30 日施行，本次修法

為保護各類用路人及提升整體道路交通安全，修正多項包括提高未停讓行人

罰責、通盤檢討違規記點制度等重要內容，其中汽車駕駛人如在交岔路口、

公共汽車招呼站十公尺內違規臨時停車或併排臨時停車，有納入記違規點數

1 點。為避免民眾搭乘計程車在上開處所攔停或利用 APP 叫車定位，致生使

計程車駕駛人可能衍生違規情事，交通部籲請民眾避免在該等處所攔停計程

車或定位叫車，以共同維護道路交通安全，並確保乘客自身乘車之安全。 

 

    交通部指出，本次修法為呼應社會對加強保護行人及道路交通安全之期

待，對於汽車駕駛人如於重要影響交通秩序及安全處所違規臨時停車或違規

停車項目，除處以罰鍰外，另並有記違規點數 1 點，目前實務常見民眾圖本

身便利或疏於注意，有在路口攔停計程車之情形，因此交通部請民眾於搭乘

計程車時，應注意於適當地點叫車，讓計程車駕駛人可在安全地點臨時停車

上下客，而民眾本身也可安心、安全的上下車。 

 

    另交通部也說明，該部已函請包括公路總局及各直轄市政府交通局等計

程車業主管機關輔導所轄計程車車隊業者，透過改善及精進叫車 APP 平臺功

能與技術，引導駕駛人及乘客雙方於安全、符合規定之地點等候，除先就叫

車 APP 平臺加註警示文字，提醒民眾避免在前述地點叫車外，另並持續輔導

業者修改系統圖資，以預設功能排除不合規定地點定位叫車，讓民眾搭乘計

程車或計程車駕駛人上下客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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